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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

伦敦和北京“绿带”政策的形成以及绿

带政策绩效的差异，并深入分析了绩

效差异背后的规划权力结构制度性安

排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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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1 伦敦与北京“绿带”政策

的形成

早在19世纪，澳大利亚的阿

德莱德(Adelaide)城以及新西兰

的一些城市就有类似“绿带”

(green belt)的建设实践，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1898)提出的

“田园城市”模式就运用了“绿带”

的手法(经金元，1998)。

在英国，大伦敦区域规划委

员会(GDeater London Regional

P1anning committee)在1935年第

一次正式提出用绿带为未来发展

提供开敞和休憩空间(P1anning

Policy Guidance Note 2： Green

Belts，1988，1995)。1947年的《城

乡规划法》将开发权力“国有化”，

使伦敦大规模的绿带建设成为可

能。1955年，英国住房和地方政

府部(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mment)，正式以立法的形式

将“绿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城

市规划控制手段(Circular 42，

1955)。1968年英国新的城乡规

划法实施后，绿带规划已经成为

地方政府结构规划(stmcture

plan)中的一项重要内容(Richard

Munton，1983)。英国推行绿带政

策有五个目的，包括阻止大面积

建成区的无限制蔓延、阻止城镇

的合并、阻止对乡村环境的入侵、

保护城镇的环境和历史城镇的特

别属性以及推动城市衰退区的更

新，其中根本的目标是阻止城市

蔓延，主要手段是保持土地的永

久性开敞(Planning P01icy

Guidance Note 2： Green Belts，

1995)。

我国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

划法》中，没有具体的绿带政策。

北京市绿带政策形成主要是基于

1994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

首都规划委办公室关于实施市区

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

知》、200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本市绿化

隔离地区建设暂行办法》以及

2001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

京市园林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实

施四、五环路两侧绿化带的规划

管理规定》，主要是以地方规章的

面目出现。绿带政策的出台主要

是为了落实《北京市总体规划》中

关于北京市“分散集团式”空间格

局的设想。

2伦敦与北京“绿带”政策

的绩效

2．1伦敦绿带建设实践及其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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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绿带建设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

代初，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存在的期限为：1927

年～1936年)是绿带建设实践的直接推动机构，当

时的技术顾问翁温(un诵n)建议的绿带宽度仅2km，

总面积约200km2，主要是为当时休憩设施的匮乏提

供一个可行解决方案。1942年，艾伯克隆比

(Abercr0-1lbile)被委任准备伦敦区域规划，他把绿带

作为减少城市拥挤的重要战略手段。艾伯克隆比认

为建设绿带不仅可以限制城市空间的扩展，而且可

以通过避免聚落合并来保持聚落的独特性和识别

性，还可以保障农业和娱乐用地的提供。他在大伦

敦规划(Greater kndon P1an，1944)中所建议的绿带

超过了2000km2。1946年城乡规划部(Ministry of

Town aIld Country Planning)正式批准了Abercronlbile

的绿带方案，随后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将开发权

“国有化”为伦敦绿带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1968年城市规划法实施两层次规划体系(结构规划

和地方规划)，规划权力重心转移到最基层的伦敦自

治市(大伦敦包括伦敦城和32个伦敦自治市)，使得

绿带建设实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各自治市纷纷

要求扩大绿带的面积，使得绿带面积不断扩大。

1978年，环境部长强调要坚持环境部42／1955号文，

伦敦的绿带政策要坚持，但伦敦的绿带宽度不要超

过20km～25km。到20世纪80年代初，伦敦的绿带

面积与1975年相比又增加了45％，使得总面积达到

4300km2，这与地方政府的要求达到5800km2还有相

当的差距(R．J．C．Munton，1983)。

法律规定除了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合法的程序

绿带中的相关政策可以调整，在其它任何情况下，被

批准的绿带为永久性的。通常情况下，除了农业和

森林建设、户外运动和户外娱乐基本设施建设、现存

居住设施的有限变化、现存村庄的有限的建设和主

要现存开发点有限建设，绿带中不允许有新的建设

活动。托马斯(nomas，1970)对绿带中的土地利用

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把绿带中的土地利用

分成11类，包括居住和商业(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制造业(mnfacturing)、矿业(extmctive)、

交通(transport)、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复杂长期

的风俗习惯占地(institutions standing in extensive

grounds)(比如墓地)、林地(woodland)、水面(water)、

娱乐(recreational)、农业(a刚cultural)、空地(unused)，

其中前五项为不相容性用地(non—confonIling uses)，

后六项为相容性用地。他计算得到，在1960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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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用地占89．5％。莫腾(Richard Munton，1983)分

析计算得到从1947年到1969年在1975年批准的伦

敦绿带范围内新开发面积的净增长率仅为2．5％，

这里的新开发面积是指超过5公顷以上的居住、工

业和商业、公用设施和服务、交通及城市开放空间建

设项目用地总和。

从伦敦绿带建设的实践来看，“绿带”政策是非

常有效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绿带的面

积不断扩大，从最初的200km2，发展到了80年代的

4300km2。绿带中的建设大多为相容性建设，绿带中

的新开发建设活动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绿带面积的

扩展速度。可以看出，伦敦的绿带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达到了它的预期目标。尽管人们批判绿带是一种

生硬的空间形态控制手段，并且认为绿带对城市边

缘区土地的混合使用毫无积极意义，但是在英国人

们对绿带建设的支持却丝毫没有减弱(Richard

Munton，1983)。

2．2北京绿带建设实践及其绩效

198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改革开放后第一

个城市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确定市区为“分散集团

式”空间格局，市区中心大团和10个边缘集团之问

形成由绿化隔离地区相分隔，面积约240km2。自

此，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在绿化隔离地区内

逐步建成了一些片林或公园绿地，但是，由于规模

小、速度慢，布局也不尽合理，且总绿化面积只有

20km2左右，仅占规划绿化隔离地区总面积的8％

(首都规划委办公室，1994)。1994年北京市政府正

式批准了首都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的《关于实施市区

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的请示》，绿带建设逐步纳入

法制轨道。但是到1998年，绿化面积和水面面积共

计42．1km2，仅比1993年30km2增加12．1km2。建设

用地5年内由原来的80km2猛增到118．3km2，而农

田、菜地由原来的130km2减为61．8km2。此外，近

16平方公里的其它用地基本上也成了建设用地(刘

新雷、黄建华，2000)。1999年，北京结合环保、申奥

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要利用3至5年的时间完成绿化

隔离带的建立改造，把绿化隔离带地区重新划分成

24片，总面积60km2，其中划定建筑占地4000万m2，

形成了以绿养绿的新格局(张瑾，2002)。2002年8

月，首都绿化委员会和市信息办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对本市绿化隔离地区的绿化现状进行调查和监测，

结果表明绿化隔离地区内已实现的绿化面积为

106．7km2，其中水域面积为4．2km2，与1994年《北京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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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批转首都规划委办公室关于实施市区规

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知》中设定的到2000

年在绿化隔离地区中建设140km2以上绿地的目标

还相差甚远。

199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首都规划委办公

室关于实施市区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绿化请示的通

知》中指出“允许在绿地内适当安排公园和体育、娱

乐设施等，与绿地无矛盾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其建筑

基底面积不超过总绿化用地面积的2％一3％(建筑

层数限1—2层)”，“在规划绿化隔离地区内允许建

设的项目，都要留足距城市主干道红线100m以上

的绿化带，距城市次干道红线50m以上的绿化带”。

然而，到2003年5月北京市的绿化隔离带中已建有

30多个楼盘项目，都超过两层(李雪妍、李霄峰，

2002)。

从上可以看出，虽然北京的绿带建设进程在申

奥成功后有所加快，但从整体上建设进程较慢，而

且，偏差较大，有很多不相容的建设项目出现。此

外，建成区已与一些边缘集团、一些边缘集团之间已

经相连成片。

3“绿带”政策绩效的制度分析

为什么同样的绿带政策，伦敦比北京更有效，笔

者尝试从绿带政策背后的制度安排找出合理的答

案。

首先，规划的权力结构安排上的差异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绿带政策绩效差异。伦敦绿带政策执行

过程各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社区居民、伦敦

各自治市(32个外加一个伦敦城)、大伦敦相关机

构、开发商和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各利益主体之间有

效的制衡是政策有效性的关键。1968年英国《城乡

规划法》引入了两层次的规划体系(two—tier

svstem)，大伦敦政府主要负责战略层面的结构规划

(stmcture plan)，伦敦自治市全面负责地方规划(10cal

planning)，使得规划权力的重心转移到了最基层地

方政府。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撤销了大伦敦政

府，伦敦各自治市负责编制统一发展规划(unitary

devel叩ment planning)，统一发展规划包括结构规划

和地方规划两部分，使得规划权力进一步下移。

1990年代后的布莱尔政府，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又

建立了大伦敦局民选政府(有限职责范围的政府)，

为伦敦各自治市之间的规划合作创造了条件。规划

体系的变革实际上使得规划的权力集中到了伦敦自

治市，而各自治市的居民又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公共

参与来监督政府的规划决策。在伦敦，任何规划决

策的修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广泛的听证，并

获得大多数居民的同意。伦敦自治市政府具有高度

的规划决策权以及居民具有较强的公共参与权是绿

带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基础。社区居民强有力的公

共参与，可以较好地避免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妥协。

另外，法律规定市民参与规划全过程，从而进一步增

加了市民影响规划决策能力，职业规划师在制定规

划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自治市政

府和居民又必须充分考虑开发商的利益，因为开发

商由于掌握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为城市带来财政收

入，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此外，在地方政府

否决开发商的开发申请或附加开发条件后，开发商

可以行使他们的上诉权(印peals)，最终由国家层面

的权力机构来最终裁定，目前，主要是由副首相事务

部大量的规划审查员(planning inspectomte)负责，并

且国家在原则上还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项目审批

权。英国的议会和国家的相关部门制定大量的法律

和部门规章以及一些区域机构制定了相关的空间规

划来制衡地方政府的规划决策。总之，规划决策权

力的下放、国家法律和规章的约束，以及社区居民强

有力的公共参与是伦敦绿带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保

证。

在我国，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负

责，分区和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办法，1991)。因此，从法

律基础上来看，北京市的规划决策权力主要集中在

首都的规划主管部门——首都规划委员，区政府的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对首规委负责，规划决策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垂直管理体系，任何建设项目必须

取得首规委的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的

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是，随着改

革的进一步推进，市政府逐步下放经济发展权，此

外，区政府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就业水平、以及政

府绩效的驱使下，发展经济的动力也逐步增强，使得

垂直的规划控制经常和区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相冲

突，区政府往往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规避规划部门

的控制，再加上开发商在获取城市建设项目中具有

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得垂直的规划控制经常失

效。虽然近年来政府积极鼓励市民参与规划过程，

但是，市民参与还处于初级阶段，市民影响规划决策

的能力相对较小。从国家层面来看，在经济体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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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李 强等：规划制度安排与“绿带”政策的绩效：伦敦与北京的比较 囊碗崎簧婚毫

型过程中，规划的相关立法以及中央政府规划相关

管理部门的规章还很不完善，使得中央政府对规划

部门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小。因此，正是这种自上而

下的规划控制，与我国市场化背景下，地方微观决策

权力的多元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市民参与规划决策

权力较小，致使北京绿带政策的绩效与伦敦相比相

对较差。

此外，政策的权威性差异也是北京与伦敦绿带

政策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伦敦的绿带政策是

以法律的面目出现，英国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就

明确提出要做绿带规划，环境部42号文(circular 42／

1955)明确指出建设绿带的三大目标：阻止建成区的

蔓延；阻止邻里城镇的融合；保护城镇的个性。1988

年英国环境部公布了《规划政策纲要第二号备忘录：

绿带》(P1anning Policv Guidance Note 2：Gfeen Belts)，

并在1995年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的发

展方式。而北京的绿带政策是以北京市的地方规章

的面目的出现，它的权威性远远低于伦敦的绿带政

策，政策背后的强制措施也远低于伦敦，也影响了政

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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